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优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龙证券作为江西优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2 其他 重大资产重组违规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2 年 9 月 7 日，主办券商通过日常持续督导发现，优樟生物全资子公

司江西赣药全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新制药”）发生工商变更，股东

变更为王小花、张洪滨。主办券商向优樟生物了解情况，2022年 8 月 31日，

优樟生物在未告知主办券商、未经董事会审议、未进行信息披露的情况下与王

小花、张洪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全新制药股份转让给自然人王小花、张洪

滨。 

主办券商通过事后审查发现全新制药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为 15,211,246.42 元，而优樟生物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资

产总额为 20,934,884.58 元，优樟生物出售其全新制药行为可能触发重大资产

重组。 

优樟生物与主办券商沟通，全新制药以 2022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

审计，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全新制药资产总额为 7,306,104.21 元，以 2022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出售全新制药股权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对于全新制药资产情况出现重大变化，主办券商保持较高职业怀疑，进一

步与优樟生物进行沟通。根据对优樟生物的进一步了解，优樟生物 2022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将全新制药持有的

无形资产乌鸡白凤分散片上市许可持有人出售，出售价格为 5,000,000 元（含

税）。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公众公司在 12 个

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

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

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

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

产。”主办券商据此认为：乌鸡白凤分散片上市许可持有人属于全新制药无形

资产，与全新制药股权资产同属于优樟生物的资产。因此，全新制药出售的无

形资产应当与优樟生物出售全新制药股权的行为合并计算。若合并上述两次交

易 行 为 ， 则 两 次 出 售 资 产 之 和 为 （ 5,000,000 元 +7,306,104.21 元

=12,306,104.21元），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20,934,884.58 元的比例为 58.78%，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主办券商认为，优樟生物出售全新制药 100%股权事项，未履行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存在重大资产重组违规情形。 

优樟生物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挂牌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变

更停牌事项，停牌变更事由为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优樟生物坚持认为，全新制药出售无形资产与挂牌公司出售全新制

药股权的行为并不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不应当合并计算，上述行为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2022年12月1日，由于因该事项仍需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

询、方案论证，经请示全国股转公司，决定延期复牌。优樟生物第三届第四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并于2022年12月1日披

露《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2年12月29日，由于停牌期限届满，公司申请于2022年12月30日股票

复牌。截至目前，公司未履行重大资产审议程序，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全新制药出售的无形资产应当与优樟生物出售全新制药股权的行为合并

计算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未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股票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后，无法在停牌期限届满前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公司的行为涉嫌重大资产重

组违规，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可能会对公司资信状况、业务经营等方

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补充履行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信息披露进展、业

务经营情况和规范运作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未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未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信

息，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信息披露进展、业务经营情况和规范运作情

况，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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